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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卓航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850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及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海通证券及中航证券以下
合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超卓航科”，扩位简称
为“超卓航科”，股票代码为688237。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1.27元/股， 发行数量为
2,240.0828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48.016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358.5175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6.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9.4989万股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43.965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1.43%；网上发行数量为537.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57%。

根据《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032.5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8.2000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55.765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61.43%，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25.800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5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4796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6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及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证科创”），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超卓航科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6月17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海通创投及航证科创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在2022年6月
28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969, 227 39, 999, 998.29 0.00 24

2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969, 227 39, 999, 998.29 0.00 24

3 富诚海富通超卓航科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646, 721 67, 960, 175.67 339, 800.88 12

合计 3, 585, 175 147, 960, 172.25 339, 800.88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229,07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98,344,090.3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92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93,569.67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557,65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6,984,339.31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384,923.36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6月27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会议室主持了超卓航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6

末“4” 位数 067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超卓航科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966个账户，10%的最
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97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31,847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20%，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4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
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8,921股，包销金额为1,193,569.67元，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比例为0.13%。

2022年6月28日（T+4日），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
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548、0755-25869803、0755-25860583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中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电话：010-59562484

发行人：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明利”、“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20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德明利”，股票代码为
“001309”。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6.54元/股，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6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38,02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9,155,289.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1,97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44,710.3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61,971股，包销
金额为1,644,710.34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1%。

2022年6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咨询电话：0769-22113725、0769-2332029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帮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1,287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648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盛帮股份”，股票代码为
“301233”。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1.52元/股，发行数量为1,287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64.3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20.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366.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796.4309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62.8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24.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
中签率为0.0173720460%，有效申购倍数为5,756.3743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6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 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193,66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7,160,887.7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7,83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986,192.2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627,8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75,188,913.2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6,406.72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深
市）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中意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意资产－新回报
13号资产管理产品 0899123625 636 26,406.72 636

合计 636 26,406.72 636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6,627,864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
份数量为665,347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636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64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
数的10.06%。本次网下发行共有665,411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4%，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7%。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8,473股（包括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636股，其中64股的限售期
为6个月），包销金额为2,012,598.96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比例为0.38%。

2022年6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不含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123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２０２２］１０１５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
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２６．２３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安徽宏宇五洲医
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１６８
末“５”位数： ４７０３９ ７２０３９ ９７０３９ ２２０３９
末“６”位数： ８３０５０７
末“７”位数： ４９４４１４３ ９９４４１４３
末“８”位数： ４６３６２４２１ ９６３６２４２１
末“９”位数： ０４２０４９８４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３４，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安
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
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6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
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信邦智能
（二）股票代码：30111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026.66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756.665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汽车城车城大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李罡
联系人：陈雷
电话：020-88581808
传真：020-88581861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王国威、洪树勤
电话：0755-2383� 5888
传真：0755-2383� 5861

发行人：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亦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１，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６４７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６６６．６７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６６．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９９．９９８８％，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２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
销。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中亦科技”股票１，６６６．６５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６３９，８２９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１８，９９９，６７０，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２３７，９９９，３４０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３７９９９３４０。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００５５０１０％，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１４０．０５１６０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
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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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4:00。
（二）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00。

（三）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秦弯路 633 号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邵雄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4 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8,438,2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89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 代表公司股份 50,400,46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00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代表股份 18,037,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893%。

（二）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7 人。
（三） 公司董事会秘书肖俊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四）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黄毓智律师、宋崇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1.� 选举邵雄辉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邵雄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选举肖俊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肖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 选举孙乐宜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孙乐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 选举石松佳子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石松佳子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1.� 选举刘浩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刘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选举颜爱民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颜爱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选举刘益灯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393%。
议案获得通过，刘益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1.� 选举密永华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议案获得通过，密永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 选举王明华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4,823,26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79%。
议案获得通过，王明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8,4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8％； 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6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88％；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五）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8,426,0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1％； 反对 12,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626,0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36％；反对 12,2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六）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8,426,0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1％； 反对 12,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626,0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36％；反对 12,2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8,4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8％； 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6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88％；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8,4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8％； 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3,6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88％；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8,425,12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8％； 反对 13,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 黄毓智、宋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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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2/6/27
● 除权日：2022/6/28
●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10,425,422 股

● 上市日期：2022 年 6 月 29 日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维持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和转增
股本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48,140,0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
2,984,246 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45,155,75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124,603.20 元

（含税），转增 18,062,302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66,202,302 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

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

（45,155,754×0.8）÷48,140,000≈0.7504 元 / 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

（45,155,754×0.4）÷48,140,000≈0.3752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7504）÷（1+0.3752）=（前收盘价

格 -0.7504）÷1.3752。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6/27。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2/6/28。
（三） 无限售股份上市数量
本次新增无限售股份上市股份数量为：10,425,422 股
（四） 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 年 6 月 29 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38509866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